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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學實習」課程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94年6月27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6年6月2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9年3月23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1月19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6月7日系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5年6月21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10月25日人文社會學院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5年11月3日教務處備查通過 

106年10月24日系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年10月31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4月12日人文社會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7年5月4日教務處備查通過 

108年3月5日系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8年3月19日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108年4月11日人文社會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年4月26日教務處備查通過 

109年3月3日系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9年3月17日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109年4月16日人文社會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年5月6日教務處備查通過 

109年12月22日系務會議暨系課程委員會審議修訂通過 

110年6月24日教務處備查通過 

111年6月21日系務會議暨系課程委員會審議修訂通過 

114年1月7日系務會議暨系課程委員會聯席會議通過 

114年12月16日系務會議暨系課程委員會聯席會議通過 

115年3月17日系務會議暨系課程委員會聯席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落實本系「了解社會，服務社會」之理念，社會學實習旨在提供學生於校外各類

機構實習的機會，促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汲取實務經驗，增強學生就業能力，開

創就業機會。 

第二條  社會學實習辦法如下： 

一、實習對象：本系學士班學生且至少必須修畢本系學士班一、二年級之任何一門

必修課程，方得以申請修讀社會學實習課程。 

二、實習要求及時數：學生應就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選擇其一，前述實習均包括「機

構實習」及「實習成果發表會」；其中，「機構實習」時數至少二百小時，至多

二百四十小時。 

三、實習時間及學分數：於二年級暑假開始至畢業前，實習時數滿二百至二百四十

小時，且成績及格者授與四學分。 

四、實習機構：學生實習機構必須經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定同意，通過之實

習機構須與本系簽訂實習合約書，明確規範雙方權利與義務，保障學生實習權

益。若該實習機構未獲通過或不與本系簽訂實習合約書，則學生至該機構實習

之時數不予承認。 

五、考評辦法： 

（一）社會學實習總成績比率表： 

第 1 學期 
機構督導成績（學生實習過程） 60％ 

學系督導成績（學生實習過程） 40％ 

第 2 學期 
學系督導（實習成果發表 40％及實習成果報

告 60％） 
100％ 

（二）「督導成績」考評辦法：由實習機構督導及學系督導老師分別評定實習學

生之表現。評估實習表現之指標包括下列各項： 

1.請假次數。 

2.遲到早退情況。 

3.工作態度。 

4.建立人際關係的能力。 

5.運用有關社會學專業的能力。 

6.指定工作之執行狀況。 

7.其他可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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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有參加實習學生皆須於實習結束後隔一學期或當學期發表實習成果，

並繳交實習成果報告。 

（四）實習成果報告：實習學生應於規定時間內繳交實習成果報告。報告內容須

與督導老師討論，並須包含下列項目： 

1.實習計畫：包括實習目標、期望及實習內容。 

2.實習機構介紹。 

3.實習週誌或日誌。 

4.實習總心得報告。 

第三條  社會學實習「實習成果發表」辦法如下： 

一、參加對象：所有實習學生及督導老師。本系其他師生、機構督導及外校相關科

系實習學生得自由參加。 

二、程序：實習學生經與督導老師討論後，決定發表主題，自行籌劃發表之內容設

計、宣傳、邀請同學及相關老師參與會議等事宜。 

三、時間：所有參加實習學生皆須於實習結束後隔一學期或當學期發表實習成果。 

第四條  社會學實習「實習作業流程」如下： 

一、舉辦「實習說明會」：每年三月及十二月各舉辦一場。 

二、各時段實習區間以及其申請截止日： 

（一）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五日：於三月至六月之學期間實習。 

（二）六月十五日：於暑期之實習（可持續實習至十二月）。 

（三）八月十五日：於九月至一月之學期間實習。 

三、學生申請實習時應繳交文件（紙本及電子檔）： 

（一）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個別計畫表。 

（二）合約書電子檔，紙本需用印一式三份。 

四、召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學生實習相關事宜，並分配學系督導老師。 

五、 辦理實習學生傷害醫療保險事宜，並與實習機構簽署實習合約書。 

六、將「社會學實習課程修課及實習行前注意事項」發送學生、學系督導老師，以

及機構督導老師三方。 

七、實習期間：學系督導老師於學生實習期間，須與機構督導老師聯繫，進行訪視

實習學生或進行實習輔導，並填寫「訪視紀錄表」及「學生校外實習機構評估

表」以了解學生實習情形與成效。學系督導老師訪視實習學生相關差旅費用由

學系經費負擔。 

八、所有參加實習學生皆須於實習結束後隔一學期或當學期末發表實習成果，並繳

交實習成果報告。 

第五條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與校外實習合作機構發生爭議時之協商處理機制，依照「東吳

大學校外實習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協商處理機制」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系課程委員會及系務會議通過，報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並送

本校教務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